
台東縣延平鄉民代表會第六次臨時會提案 

提案人:鄭八郎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:1130129~1130131 

類別 號次 案由 說明 公所執行情形 

財經類 6 

建請鄉公所於鸞山村鸞山

段739-1及739-2地號興建

產業道路案。 

該山路崎嶇不平，每逢雨季時易積水 

產生泥濘，致使務農車輛通行不易， 

建請鄉公所修建並鋪設水泥路面，以 

利農產運輸及人車通行。 

依延平鄉公所 113 年 3 月 1 日延鄉財字

第 1130002657 號函：本案先行錄案

納入 113 年度工程研議辦理。 

秘書類 1 

建請鄉公所提報計畫修繕

增建鸞山村下野部落活動

中心風雨球場廁所案。 

一、該廁所已設置多年，缺乏經費養

護略顯老舊不符現代使用。 

二、建請公所於年度計畫整修，增加

相關衛生及供水設備數量，以利辦理

活動使用，縮短鄉民如廁等候時間。 

依延平鄉公所 113 年 2 月 16 日延鄉秘字第

1130001870 號函：1.旨揭為本鄉鸞山村(下

野)南部落活動中心公共設施，為本鄉年度例行

活動使用場地，該公共設施旁廁所設置年久無

自來水設備致使活動中使用較為不便，因用水

所需必須申請申裝供水設備，又惟新設水源(水

錶)位置坐落於本鄉鸞山段 1067 地號，經查係

屬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合先敘

明 2.惟本所產業觀光課業已刻正辦理向原住

民組委員會協助開立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，庚

續辦理申裝自來水作業相關程序辦理 3.綜上，

本所將積極辦理水源(自來水錶裝設)併同該廁

所設施設備裝修改善作業，免其村民辦理喜宴

等相關活動無充足水源及設施老舊造成使用上

諸多不便之窘境。 

民政類 1 

建請鄉公所提報計畫增建

鸞山村中野部落活動中心

籃球場遮雨棚案。 

一、 該場地為露天球場，因無遮雨棚，

致使青年學子及喜好運動人士於雨

天無法進行球類活動。 

二、建請公所於年度計畫增建遮雨

棚，遮陽避雨，以利民眾使用，下雨

天可做訓練比賽球場，亦可作為喜慶

宴會場地。 

依延平鄉公所 113 年 3 月 1 日延鄉民字第

1130003147 號函：1.經查中野部落活動

中心籃球場為原住民族保留地，主管機

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。 2.業請本所產觀

課協助發文臺東縣政府辦理同意書之申

請及土地移撥申請作業。  

產觀類 1 

建請鄉公所提報相關計畫

於鸞山村卡里沙汗部落(下

野東部落)鸞山段 700 地號

等公有土地建構祭祀廣場

部落驛站案。 

一、下野東部落大多為胡氏家族，遷

居至此，迄今每年元旦辦理宗族祭祀

祖靈及 4 月份射耳祭活動，因苦無適

宜場所舉行祭典，建請公所建構傳統

祭祀屋，延續傳統祭儀文化。 

二、近年旅遊休閒風氣興盛，遊客參

觀會走路的樹(榕樹群) ，之就匆匆匆

離去，若能興建部落驛站讓旅客駐足

消費，使部落的手工藝品、有機農作

及特色食品有機會銷售出去，活絡地

方產業經濟。 

依延平鄉公所 113 年 3 月 1 日延鄉產字第

1130003143 號函：1.經旨揭案地現為國有原

住民保留地，關於下野東部落建構傳統祭祀屋

(廣場)乙事，經查本鄉鸞山村業有鸞山祭祀廣

場可供公眾使用。2.另辦理部落驛站(市集)等

方式促銷本鄉鸞山村特有農產品並活絡地方產

業乙事，本所業已提送旨揭案地之臺東縣公有

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申請文件送縣

府備核，現縣府備核在案就，得依相關規定辦

理部落驛站(市集)，以俾活絡地方產業經濟。 

 


